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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8/2021_2022__E4_BC_81_E

4_B8_9A_E6_94_B9_E9_c46_78532.htm 一、公司制改造。在公

司制改造中，对不改变投资主体和出资比例改建成的公司制

企业承受原企业土地、房屋权属的，不征契税；对独家发起

、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承受发起人土地、房屋权属的，

免征契税；对国有、集体企业经批准改建成全体职工持股的

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承受原企业土地、房屋权属的

，免征契税；对其余涉及土地、房屋权属转移的，征收契税

。 二、企业合并。合并有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。企

业合并中，新设方或者存续方承受被解散方土地、房屋权属

，如合并前各方为相同投资主体的，则不征契税，其余征收

契税。 三、企业分立。分立有存续分立和新设分立两种形式

。企业分立中，对派生方、新设方承受原企业土地、房屋权

属的，不征契税。 四、股权重组。股权重组主要包括股权转

让和增资扩股两种形式。在股权转让中，单位、个人承受企

业股权，企业的土地、房屋权属不发生转移，不征契税；在

增资扩股中，对土地、房屋权属作价入股或作为出资投入企

业的，征收契税。 五、企业破产。企业破产清算期间，对债

权人（包括破产企业职工）承受破产企业土地、房屋权属以

抵偿债务的，免征契税；对非债权人承受破产企业土地、房

屋权属的，征收契税。 本通知发布（2001年10月31日）前，

属免征事项的应纳税款不再追缴，已征税款不予退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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